海南大学2016年法律硕士硕士研究生
招生调剂公告

各位考生：
  根据教育部公布的《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》（我校属B区线），我校法律硕士(非法学)、法律硕士(法学)专业有调剂计划（具体专业和人数以教育部调剂系统上公布的缺额为准，且随时有变动），将择优录取。不接受电话调剂，请上网填报调剂信息，并认真填写如下内容：
    1、法律硕士（法学）类考生是否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英语六级的信息；
2、法律硕士（非法学）类考生是否通过英语六级的信息； 
3、毕业学校是否“985”或“211”。
    有意调剂到海南大学的考生，请于国家调剂系统开通后登录“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”提交调剂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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